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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823-16
滨州市所辖县市区污水处理厂处理污

水量与滨州市每日产生的污水量不符，有些
污水没有进污水处理厂，去向不明。

滨州市 水

1 .我市城区及所辖县区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为64 . 5万吨/日。据统计和折算，2017年1-7月，我市
污水排放量约11817万吨，日均55 . 7万吨；共处理污水11295万吨，日均53 . 3万吨；据此测算，全市1-7月份
每日约2 . 4万吨污水未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排入河道。2 .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污水收集管网不完
善。部分城中村、城边村因住户分散，或列入改造计划拟于近期拆迁等原因，未建设污水收集管网。二
是老城区排水体系仍以雨污合流制为主。截至2016年底，全市雨污合流管道总长度375 . 42公里，主要
是以截流式合流制排水体系为主，汛期降雨量超过一定规模时，生活污水混同雨水一起通过合流管
道溢流或开闸泄洪排入河道。

是 责令改正

一是进一步健全完善污水收集体系。对污水管网覆盖
盲区排污口全面排查，采取封堵、截流、疏导等措施进行分
类整治，进一步配套完善污水收集管网。持续加大对污水
管网的巡查力度，发现破损、错位、渗漏及时维修处理。进
一步加强对污水处理厂、污水输送泵站等设施的监督，确
保正常运行。二是加快雨污分流改造步伐。2017年6月份已
编制完成《滨州市老城区雨污分流改造规划（2016—2020
年）》，拟定了2018年市本级雨污分流改造工程计划。三是
在抓好市本级整改的基础上，对各县区提出任务目标要
求，加大督导、调度力度，确保全市同步推进，确保整改到
位。

213 823-19

济南市天桥区河套庄回迁楼2号楼1单
元404室居民王某在阳台上饲养信鸽影响环
境卫生，产生异味、噪声扰民。投诉人多次向
济南市民热线、物业、居委会、天桥区城管部
门反映未解决。

济南市 大气、噪声
1 .天桥区河套庄回迁楼2号楼1单元404室居民王某在自家南侧阳台内饲养信鸽，共26只，产生噪

声扰民。2 .经调阅，天桥区热线办、居委会共接到相关举报3件。举报内容为王某在室外饲养信鸽影响
周边环境卫生。居委会组织双方协调，协助王某将鸽笼从室外移至阳台内，并将周边环境打扫干净。

是 关停取缔

1 .天桥区城管执法局依据《济南市城市市容管理条例》
向王某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立即整改。王
某已对鸽舍及养鸽设备进行了拆除，并将养殖的鸽子迁离
现场。8月24日，鸽舍及设备均已清除完毕。现场卫生已清理
干净。2 .公安局天桥分局北坦派出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当事人出具处罚决定书（天公北坦
[2017]03号），对其当场训诫，予以警告处罚。

214 823-20

济南市天桥区河套庄回迁楼2号楼二楼
顶部大平台，垃圾很多，异味影响居民生活，
下雨时泄水孔被垃圾堵住，导致住户家中进
水被淹。投诉人多次向物业反映未解决。

济南市 垃圾
1 .天桥区河套庄回迁楼2号楼二楼顶部大平台西侧有少量杂物，不存在垃圾很多、异味影响居民

生活以及下雨时泄水孔被垃圾堵住，导致住户家中进水被淹的问题。2 .经调阅，2016年，居民向物业反
映过该问题一次，此后，物业每月两次对该处平台进行清理。

是 其他 天桥区环卫局、旧改指挥部、北坦街道办事处第一时
间清理平台杂物。8月24日，全部清理完毕。

215 823-21
济南市经十路鲁商国奥城三号楼地下

二层雨水池抽水泵堵塞，污水溢出，异味大
且影响业主正常使用车位。

济南市 水
8月18日因鲁商国奥城三号楼地下二层污水井内两台排水泵其中一台损坏，导致污水未能及时

排出，引起雨水井内污水外溢，散发了异味，对业主正常使用车位造成了一定影响。发现水泵损坏突
发情况后，该小区物业当日下午立即进行抢修，当晚污水泵维修完毕，污水外溢问题彻底解决。

是 其他

8月25日，龙洞街道办事处与鲁商国奥城及时沟通协
商。该小区物业人员已于8月18日下午对污水井附近的污
染地面、车位进行清洗，消除了异味。8月30日前，完成对废
水中转坑外立面重新粉刷工作。同时积极向业主做好解释
安抚工作；物业公司承诺将加强相关设备日常巡查维护工
作，确保水泵始终处于良好运行状态。

216 823-23

济南市市中区王官庄小区八区14号楼
楼下路面雨水管道堵塞，导致排污井处污水
外溢，有异味且影响居民正常生活。投诉人
多次向市长热线、市长信箱反映未处理。

济南市 水

1 .八区14号楼建于1983年，是济南市佳宝集团佳宝乳业宿舍，院内地面地势较低，无雨水管道，下
大雨时院内易积水。污水进收集池，定期抽排外运。污水管道年久失修，有塌陷堵塞现象。2 .经调阅
12345市民热线，2015年以来，王官庄街道办事处共收到该楼院类似投诉14件，均已向市民反馈。3 . 2015
年，王官庄街道办事处与佳宝乳业协商动用维修基金维修污水管道，2016年佳宝乳业建账，因部分居
民拒绝签字，导致维修污水管道款项无法使用。遇污水外溢情况，街道办事处协调市城肥一处疏通。
4 . 2016年底，王官庄街道办事处出资1 . 4万元为该楼院铺设了雨水管道。

是 其他

市中区政府责成王官庄街道办事处进行处理：1 .协调
佳宝乳业动用维修基金维修污水管道。2 .指定专人监督施
工方保质保量施工。污水管道维修施工已于2017年8月24日
开工，预计2017年9月5日前完工，届时小区雨水和污水将分
别接入市政雨水管网和污水管网。

217 823-24

济南市历城区郭店街道曹家馆联达化
工污染村里饮用水致村里患癌人数增多。8月
15日夜间，郭店街道办事处对该厂沉淀池进
行填埋企图掩盖事实真相。

济南市 水

1 .转办件所称联大化工为济南市历城区联达化工厂。该厂于2001年建成并投入生产，2001年11月5
日在历城区环保局办理环保审批手续，后又由济南市环保局审批新的环评（济环报告表[2011年19号]）
及验收（济环建验[2012]06号），主要从事铸造用酚醛树脂的生产销售。生产原辅材料主要为苯酚、甲
醛，主要生产设备有3套反应釜，4台真空泵，主要生产工艺是苯酚60℃预热-投入甲醛、催化剂-脱水-
冷却-放料-成品。济南市历城区联达化工厂已于2016年12月份停产，后因郭店办事处曹家馆旧村改造
项目征地拆迁，该企业已于8月23日拆除了厂房。区环保局曾接到群众多次举报该企业有偷排污水问
题，区环保局多次联合上级环保部门、公安部门食药环中队、检察院及相关专家学者对该单位进行全
面检查，均未发现该单位有污水偷排问题。2017年8月16日，在拆迁过程中当地居民又举报该公司厂内
有深井偷排嫌疑，区环保局立即联合公安食药环中队、郭店办事处，在当地三十余名居民的见证下调
集挖土机对居民指证的厂区内的多个地点进行现场挖掘，均未发现有深井偷排现象。2 .曹家馆现饮用
水井自2013年开始启用至今。2017年8月20日济南市历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该村饮用水分别取水
源头水及末梢水进行化验，通过化验结果：检测并报告结果23项，均符合GB5749-2006生活饮用水标
准。3 .通过历城区卫计局对曹家馆村癌症发病情况统计显示，2015年报告发病率0 . 825‰，2016年报告
发病率3 . 3‰,2017年1-7月报告发病率1 . 65‰，而同期全区报告发病率分别为2 . 45‰、2 . 73‰、1 . 52‰。经
对曹家馆村的肿瘤报告发病率与历城区肿瘤报告年均发病率进行对比分析，两者无统计学差别（X2
=0 . 26、p＞0 . 05），与整个郭店街道办事处肿瘤报告年均发病率对比也无统计学差别（X2=1 . 06、p＞
0 . 05）。4 . 8月15日夜间企业主陈某某自行运渣土对循环冷却水池进行填埋，郭店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和群众发现后及时进行了制止。

是 责令改正

历城区政府责成郭店街道办事处采取以下措施：
1 . 2017年9月5日前对联达化工厂厂区进行挖掘，继续排查
有无暗管偷排问题。2 .对有关土壤进行检测，如果造成土壤
污染将依法追究企业法律责任并对受污染的土壤进行修
复。3 .对倾倒入循环池内的渣土进行无害化处置。4 . 8月15日
已将该厂循环冷却水池中的水转移至山东鑫岳化学有限
公司进行处理。

218 823-25

济南市历下区司里街南区8号楼附近济
南圣凯摩登城经营的3处酒吧（菲芘88酒吧、
苏格缪斯酒吧、梵西演艺俱乐部)，该3处酒吧
每天夜间音乐噪声、室外空调噪声影响居民
休息。投诉人多次向公安部门、市民服务热
线、环保部门投诉至今未解决。

济南市 噪声

1 .菲芘88酒吧和苏格缪斯酒吧目前正常营业。苏格缪斯酒吧《餐饮服务许可证》齐全，菲芘88酒吧
《餐饮服务许可证》已超过有效期；经过检测，两家酒吧的空调外机和音响设施边界噪声分别为53 . 5分
贝和55分贝，标准为夜间45分贝，均超过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2 .梵西演艺俱乐部于2016年10月份因涉
黄涉毒已停业。3 .通过查阅12345热线接办记录，共反映举报问题5次，就此问题相关部门均进行了回
复。

是 立案处罚、
责令改正

1 .历下区环保局执法人员对历下区菲芘88酒吧和济南
历下区苏格缪斯酒吧空调外机噪声排放超标违法行为，下
达行政处罚告知书（济历下环告字[2017]第61号、济历下环
告字[2017]第62号），分别处罚款3万元，并责令7日内整改完
毕。2 .司里街派出所民警对酒吧经营者进行了批评教育，对
群众反映的音响设施噪声问题进行严查，张贴了《济南市
公安局关于加强社会生活噪音污染防治的通告》，下达了

《告知书》，责令酒吧采取措施，7日内解决噪音扰民问题。3 .
千佛山街道食药所执法人员对菲芘88酒吧的酒水物品及消
毒场所进行查封并拍照，并送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及

《查封决定书》。

219 823-27

1 .济南市英雄山路东方桥桥头向西的兴
济河河道平台有很多垃圾，平台入口未封
闭，有路人随地大小便，异味难闻。2 .路南家
属院化粪池被压在路下，化粪池没有通气
孔，一旦产生沼气有安全隐患。3 .英雄山路
211号院地势低，下雨时雨水倒灌入院，给居
民居住安全和环境卫生造成影响。

济南市 垃圾、大气、
水

1 .该处平台为兴济河河道景观休闲步道，仅有一处主干道出入口，河道沿线、平台临河边及出入
口上下阶梯两侧均有石质栏杆全封闭，所指垃圾主要是周边树木掉落的枯叶枯枝。因该处相对隐蔽，
过往行人及周边居民确实偶有不文明行为。2 . 2017年8月24日、25日，十六里河街道办事处联合区市政
局，派专人与路南家属院小区业主委员会负责人及小区老业主共同现场勘查，确定小区化粪池位于
小区围墙外离墙2米的公共道路下。2016年，黄河路桥三分公司曾翻建此道路，为该化粪池在道路上安
装了3个铸铁井盖。经街道办调阅资料查明，该小区住宅楼于2001年3月开工建设，2002年5月竣工。根
据建设时间，参照《山东省建筑设计标准给水排水设备安装图集（DBJT14-4-86）》第32页，6-9#化粪池
设计标准，该处化粪池需安装3个井盖，不设计安装透气孔。3 .经现场水准仪测量，英雄山路211号院北
侧院内地面高出围墙外道路26厘米，该院落大门高出院外路面8 . 3厘米，院内楼房门前高出院外路面
12 . 3厘米，且该院落四周均有约50厘米高的围墙，不会出现雨水倒灌现象。

是 责令改正

市中区政府责成十六里河街道办事处和区市政局进
行处理：1 .立即组织人员对平台树木枯叶进行清扫，调用洒
水车对平台入口及休闲步道彻底冲洗，清除异味。2 .十六里
河街道办事处、区市政局加大该区域保洁力度，定时清理
垃圾、视情冲洗。3 .在平台醒目位置增设文明标语牌，对路
人进行劝导。4 .为做好家属院化粪池安全工作、消除群众疑
虑，十六里河街道办事处加强对此处化粪池的巡查监测，
定时清掏化粪池。

220 823-29
济南市章丘区水寨镇太平村有一村民

向村西南角一处池塘倾倒从中氧化工厂拉
来的毒性很大的废料，造成严重污染。

济南市 水

1 .章丘区没有中氧化工厂这家单位，也没有人从中氧化工厂拉来毒性很大废料倾倒在太平村池塘
事件。2 .经分析，该转办件应与中央环保督察第4批814-17号转办件为同一案件，已经办结，案件是由
受雇于山东中氟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的水寨镇太平村村民隗某某所为，将该公司桶装污泥违法倾倒于
太平村干枯的水塘内，该污泥为山东中氟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污水处理站升级改造时留存继续使用的
污泥(原环评定性为危废)，因桶装保存不善失去活性，不能继续使用，该公司未按规定交由有资质的
危废处置单位处置。该村民在污泥倾倒时，太平村池塘已经基本干枯，污泥与水体没有接触，并且污
泥倾倒的当日即被发现并妥善处理，使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是 责令改正

2016年9月12日，章丘区环保局对该公司违法行为进
行了查处，责令该公司将污泥及受到污染的土壤一并挖出
运回该公司，称重后在该公司装桶封存，共计84桶21 . 8吨。
章丘区环保局配合公安机关对案件进行了调查取证，章丘
区公安局对1人依法刑事拘留7天，现已取保候审。公安机
关侦办完毕后，于2017年8月7日将案件移交章丘区检察院
审查起诉，目前检察院正处于案件审查阶段。

221 823-31

济南市济阳县崔寨镇前街村书记赵某
某侵占村西良田土地40余亩用于煤矸石粉
碎加工及鱼塘养鱼，无土地使用手续，污染
周边环境。

济南市 大气、水、其
他

1 .群众来信反映地块位于崔寨镇前街村西，距离村民集中居住区约2公里，该宗地总面积为39亩，
其中非耕地15亩（未利用地-草地）、坑塘10亩、其他农用地14亩。经查阅有关租赁协议，39亩中有22 . 8
亩为该村村民赵某营与赵某广租用。赵某营于2008年1月20日租用9 . 6亩，用于煤矸石堆放销售。其中，
1 . 5亩用于搭建临时板房，0 . 3亩用于堆放煤矸石及粉碎设备，其余为空地。赵某广于2016年5月租用
13 . 2亩，用于对外垂钓。其中水塘约为1亩，其余为空地。2 . 2008月1月租用协议签订后，未办理土地使用
手续，在1 . 5亩土地上搭建临时板房。2008年10月27日，县国土局发现后，遂依法对其立案查处，下达

《土地行政处罚决定书》（济阳国土监处字〔2008〕第2-049号），并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济阳县人民
法院因被执行人暂无履行能力，裁定本案中止执行。3 .现场有煤矸石堆及煤矸石粉碎设备，但未发现
加工使用迹象，堆放煤矸石已全部覆盖，场内有积尘现象，未发现其他污染。

是 关停取缔、
问责

济阳县政府责成县环保局、县国土资源局、崔寨镇政
府立即调查处理。鉴于该租赁户未办理土地使用手续就开
工建设，决定予以取缔：1 .责令其拆除1 . 5亩土地上的违章
建筑物；2 .清理堆放的煤矸石及粉碎设备、土地整平。8月26
日8:00，拆除、清理及土地整平工作已全部完成。

诫勉谈话2人，通
报批评1人

222 823-35

临沂市沂水庐山化工园存在以下环境
问题：1 .夜间排放废气污染空气；2 .向地下灌
注排放污染废水;3 .生产噪声扰民。该园区污
染致沂河污染严重，当地职能部门失职渎
职。

临沂市 大气、水、噪
声

1 .园区基本情况。庐山化工园区于2008年开始建设，已累计落户企业54家，其中投产企业37家，在
建13家，选址未建设4家。2 .夜间排放废气污染空气情况。（1）8月24日，对园区7家在产涉气企业进行了
全面检查，未发现偷排偷放、超标排放等环境违法行为。（2）涉气企业监管情况。2016年完成了清沂山
石化、铭浩化工、瑞丰高分子、鲁洲化工、亿利洁能等5家企业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推进园区集中
供热，亿利洁能公司对18家企业实行集中供热。加强园区企业VOC治理，清沂山石化、敏德化工、康爱
特化工等22家企业开展了泄漏检测与修复。在园区建立了智能化环保监管系统，投资500余万元购置
了大气应急监测车，对60多种因子进行不定期监测。建设了空气自动监测站，园区边界设立空气质量
在线监测预警系统，实现了园区的智能化监管。同时，2016年以来，县环保部门通过错时执法、突击检
查、夜间巡查等方式，及时发现并查处了鲁洲化工等6家企业大气污染物超标排放、扬尘污染等环境
违法行为，共罚款62万元。3 .向地下水灌注排放污染废水情况。（1）8月24日，对园区涉水企业进行了全
面检查，未发现有企业通过渗坑、暗管、深井排污等向地下水灌注排放污染废水环境违法行为。（2）涉
水企业监管情况。安装了污水在线监测设施、高清视频监控系统、超标留样及应急闸阀系统，并在厂
区外设置了公众观察池。涉水企业产生的污水经处理达标后，排入城市污水管网，经临沂润达水务有
限公司深度处理后排放。对园区内企业实施了清水排放口标准化建设，企业厂区实行雨污分流，并规
范雨水排放口。同时，县环保部门加大了对涉水企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2016年以来，对5家企业水
污染物超标排放、不正常运行治污设施等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处罚，共罚款87447元，移送公安机关
行政拘留1起。4 .生产噪音扰民情况。经查，园区所有入园企业卫生防护距离内无敏感点、无住户。8月
24日，沂水县委托山东君成环境检测有限公司选取了离住户最近的两个企业（铭浩化工、新大陆橡
胶）进行了厂界噪声检测，对距离园区最近的三个住户进行了夜间噪声检测。经检测，企业厂界检测
结果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功能区标准要求。住户夜间噪声检测
结果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功能区标准要求。5 .该园区污染致沂河污染严重，当地
职能部门失职渎职情况。8月24日，沂水县委托山东君成环境检测有限公司，选取了庐山园区下游贾
家庄断面、斜午、南王庄大桥三个点位，对沂河水质进行了检测，其中，CODcr分别为：18mg/L、23mg/
L、21mg/L，氨氮分别为：0 . 182mg/L、0 . 156mg/L、0 . 217mg/L，高锰酸盐指数分别为：2 . 75mg/L、3 . 30mg/
L、3 . 28mg/L，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V类水质要求。2017年以来，沂河出境断
面持续稳定达标。县环保部门作为庐山园区环境监管的职能部门，一直高度重视园区企业的环境监
管，采取日常巡查、早查、夜查、错时执法、“双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措施，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2016
年以来，共对园区21起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累计罚款121 . 7万元，移送公安2起（一起因循环冷
却水置换水不经过处理设施，通过雨水管网直接外排；另一起因脱盐废水、设备冷却水及部分生活污
水未进入厂内污水处理站，直接进入雨水管网外排），依法拘留2人。同时，创新环境监管方式，与山东
创业环保公司签订合同，委托其对园区内第一批27家企业进行了环保技术核查，共查出问题858个，截
至目前，已整改完成789个，完成率92%，其余9月30日前全部完成。

是 其他

1 .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环保主体责任，提高环保意识，开
展自查自纠，提升改造污染治理设施。2 .强化对园区企业的
环境监管，严格落实环境保护网格化监管责任，不断完善
在线监控设施，利用好“双随机”抽查，加大对企业违法行
为的查处力度。3 .继续推行环保第三方技术核查，对庐山园
区所有企业进行环保核查，对查出的问题坚决整改到位。4 .
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环保集中整治专项行动。

223 823-36
曲阜市尼山镇屯里村附近有约40家养殖

户在禁养区内养殖，粪便露天堆放，异味
很大。

济宁市 大气

1 .关于“屯里村附近有约40家养殖户在禁养区内养殖”问题：尼山镇屯里村是典型的山区村庄，地
势北高南低，所反映的养殖场户都在村外南部低洼处。根据2017年8月8日，曲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调整曲阜市畜禽养殖布局规划的通知》，该区域位于控制养殖区范围内，不是禁养区。该村现有各
类养殖场户61家，其中生猪养殖户54家，肉鸡养殖场1家，肉鸭养殖户6个（含2个空栏），存栏生猪200头
以上的养殖场21个，存栏生猪200头以下的养殖户33个，属典型的养殖专业村。该村54家生猪养殖场户
中有51户已配套建设了干粪棚、沉淀池、雨污分离等粪污处理设施，并且运转正常。该村肉鸡养殖场
宪华养鸡场利用2016年畜禽养殖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示范工程建设项目，新建1个230平方米轻钢结构
干粪棚，新建1个60立方米沉淀池。同时，购置并安装横向清粪机1套，全部采用高标准笼养肉鸡的方
式，较好地解决了粪污处理问题。该村6个肉鸭养殖户已于2016年全部完成了发酵床改造，目前有2户
空栏，4户有存栏，发酵床使用情况正常。2 .关于“粪便露天堆放，异味很大”问题：经核实，有3户养猪户
存在露天堆粪问题，分别是：孔某某养猪户，存栏生猪60头，有猪粪在场外堆放，已建干粪棚，地面未
硬化；石某某养猪场，存栏生猪260头，有猪粪在场外堆放，干粪棚已建完，尚未投入使用；王某某养猪
场，存栏生猪20头，有猪粪在场外堆放。以上三户粪便堆放不规范，清理不及时，导致异味产生。

是 责令改正

1 .接到案件转办单后，曲阜市立即调用专门运输车辆，
协助孔某某、石某某、王某某3家养殖场户对粪污进行全面
清理，至8月25日，已将粪便全部转运到腾达养猪专业合作
社大型沼气工程基地的沉淀池内，当作生产沼气的原料。
目前，石某某养猪场干粪棚已投入使用，孔某某养殖场干
粪棚地面正在进行硬化。2 . 8月26日，曲阜市对清理后的堆
粪场地及周边环境进行了全面消毒，消除疫病隐患。同时
对该村全部养殖场户粪污处理设施情况进行技术指导，督
促、指导养殖户做好污粪处理、消毒灭源、病死畜禽无害化
处理等工作。3 .尼山镇和屯里村结合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加
强对村容村貌的管理，进一步健全完善村规民约，加强巡
查和监管力度，不断提高养殖户自我约束意识和自我管理
能力。

2017年9月3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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